吕德彬副省长在洛阳检查森林防火工作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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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来，我们先后考察了嵩县、栾川两县的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库建设及林区火源管理情况。总的感觉，洛阳市的各级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思想是重视的，措施是得力的，成效也是明显的。但是，也从基层干部和护林员那里了解到了防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切感受到了当前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林区职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特别是林区内的可燃物载量非常大，路边及林区落叶很厚，丢个烟头就可能酿成难以设想的灾难。因此，我们对森林防火工作必须长抓不懈，不能有丝毫放松。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要认真落实好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森林防火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责任重于泰山。落实好各项责任制十分重要。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是森林防火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安排，亲自检查，亲自抓落实。考虑到森林防火工作的公益性和社会性，各地还要进一步细化社会各部门的防火责任制，把部门责任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防火扑火事项和村组地块。洛阳今年做的很好，把森林防火的责任细化、具体到了社会各部门及林区的山头地块。特别要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制。刚才在林场我就详细询问了值班怎么值，是否有人带班？通讯设备怎么样？一旦发生火情怎么联络？人员怎么集结？等等。随问随答，胸有成竹。这说明我们林区基层在值班制度、联络方式、人员集结、队伍组织等方面都有具体措施。在官一任，守土有责。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各级行政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都负有重要责任。我们签订的目标责任书虽只有一张纸，一旦受到追究时却非常沉重，拿不动，扛不起，悔之晚矣。所以防火工作责任重大，必须要真抓实干，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旦出事要严格责任追究。

二、一定要把林区的火源管住、管好。目前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洛阳是全省森林大市，必须要在火源管理上下大力气、下苦功夫。我省森林火灾大多都是人为疏忽造成的，这几年因上坟烧纸、烧荒燎地边引发的森林火灾越来越多，各地一定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把火源管住、管死。在一个区域内有几个坟头、几座庙宇，都要心中有数；对在林区内施工、开矿、挖药等人员，要严查严管，落实责任。尤其旅游区，进山人员多，要实行全方位的监管。各地要切实掌握林区的火源特点，加强入山检查，对违章用火的要坚决处罚。

三、一定要抓好扑火队伍的组织和演练。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动员群众扑火效率较低，且容易引发伤亡事故。森林扑火抢险救灾情况紧急，危险性极大，且技术性很强，必须要依靠专业、半专业的扑火队伍。因种种原因，我省还没有专职的森林消防队伍，现有的一些半专业扑火队伍建立起来也非常难，防火队员及其装备还需要不断更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队伍巩固好、建设好，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重点扶持，确保这些队伍能够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强演练，不断提高其业务技术素质和扑火战斗力，真正做到一有火情，能迅速集合，迅速反应，迅速扑救，拉得出，用得上，打早、打小、打了。

四、一定要做好扑火的物资储备。目前，森林扑火还缺乏现代化的工具，但常规的物资设备必须要充分储备。过去我省森林防火投入力度是很不够的，各项防火基础设施仍很薄弱。全国每公顷林地森林防火设施建设平均投入4元，而我省还不足1元，大大低于全国水平。和周围的一些省份相比，投入差距也很大。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森林消防安全工作的要求。我已向成玉省长作了报告，同时向财政厅作了安排，明年省级预算中要追加。防火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各级政府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各市、县财政在做明年预算时要充分考虑增加森林防火的投入。

五、一定要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森林防火责任重大，单靠口头上重视、会议上安排是不够的，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落实到各项防范措施、各项基础建设上。指挥系统、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等必须要跟得上，各种应急方案要完备可行，并组织社会有关部门进行必要的演练，一旦发生火灾，确保能够立即启动运作，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